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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管理事项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案例

	1


	生猪补贴申请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审核补贴申请材料及配合第三方验收工作，符合条件的，经公示无异议后下发补贴资金。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三亚市2021年扶持畜牧业（生猪）发展项目财政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三农〔2021〕217号
	由养殖场或散养户递交申请审批表，农业农村局审批并现场核验，公示无异议后下拨补贴资金，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发放。

	
	
	区财政局
	根据提交的相关补贴材料，经核实无异议后，及时下拨补贴资金至申请单位。
	
	

	2
	菜篮子基地项目建设申请
	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受理养殖场（户）提交的申请，符合条件的，做出审批意见。
	三亚市农业局《关于2018年扶持畜牧业“菜篮子”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三亚市农业局三农〔2018〕99号文）
	某养殖场（户）需要进行用地，首先由市资规局海棠分局审批用地，农业局做出处理意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
	负责核实用地类型、占地面积，符合条件的，给予审批用地。
	
	

	3
	渔船审验
	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区里小型渔船的年度审核工作，督促落实渔船跟帮编队生产制度。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委托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工作的通知》
	小型渔船集中审验工作，先由船舶所有人现场申报检验，三亚检验审核受理并实施检验，待检验合格后船舶所有人向渔业互保协会购买保险，再向社区村委会签订安全责任书，最后由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渔船捕捞许可证。

	
	
	市农业农村局
	制定渔船年审工作方案，指导开展渔船年审工作；
	
	

	
	
	海南渔业船舶检验局三亚检验处
	负责全市渔船安全适航性能的检验工作。
	
	

	
	
	藤海社区、营头村委会
	负责签订安全责任书。
	
	

	4
	撂荒地核查及

复垦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审核补贴申请材料及实地验收工作，符合条件的，经公示无异议，后下发补贴资金。
	根据《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我市撂荒地复耕复垦的通

知》（三农〔2020〕

512 号


	由专人负责递交申请审批表，农业农村局审批并现场核验，公示无异议后下拨补贴资金，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发放。



	
	
	区财政局
	根据提交的相关补贴材料，经核实无异议后，及时下拨补贴资金至申请单位。
	
	

	5
	开展第六批“两违”图斑核查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
	由区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基层组织开展“一户一宅”图斑的核查及认定工作，并对农业设施进行核查和认定，已备案的农业设施提供备案材料复印件，尚未备案的农业设施一并提出整改或处置措施。
	三亚市打击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六批“两违”图斑核查工作的通知〔2021〕6号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对全区新建农业设施项目进行行业监管，发现未办理农业设施备案手续就开工建设、未按照农业设施备案内容建设的，予以制止。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
	负责核实用地类型、占地面积，符合条件的，给予审批用地。
	
	


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第一项：对兽药经营单位销售记录、养殖场、养殖户免疫情况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饲养动物、运输动物、屠宰动物的单位及个人。
二、监督检查内容

兽药经营单位经营记录、屠宰场、养猪场、养殖户动物防疫、情况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监督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组织抽查、免疫档案、兽药销售记录检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采取听取汇报、资料审查、书面自查、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兽药经营企业、养殖场、养殖户实施监督检查。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做好检查前的准备工作（收集相关材料和信息，制定检查方案）；

（2）部分检查下发检查通知，部分检查实行随机抽查；

（3）实施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等；

（4）根据检查情况，视情处理各类情况；

六、监督检查处理

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作出责令当场改正；责令限期改正；网上通报等处理。
第二项：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种植户

（2）合作社
（3）家庭农场
（4）农产品生产企业

二、监督检查内容

（1）是否存在依法建立、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

（2）是否存在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

（3）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行为。

（4）是否存在销售依法禁止销售的农产品行为。

（5）是否存在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无公害、绿色食品）的行为。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三、监督检查方式

(1)属地监管

(2)开展执法检查

(3)例行检测抽样

四、监督检查措施

(1)制定并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对生产中或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抽查。

(2)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要求被检查人说明情况，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3)查阅、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记录、合同、票据、账簿和相关资料。

(4)查封、扣押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农产品。

(5)责令当事人立即追回已经销售的违禁农产品并监督其进行无害化处理。

五、监督检查程序

(1)指定安监员、技术员相关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

(2)监督检擦人员出示有效证件，说明来意，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利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3)监督人员对被检查人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定义务的情况实施逐项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交给当事人确认签字，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拒绝签字的，执法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

(4)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例行监测抽样或监督抽查。

(5)发现被检查人存在违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制作并送《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

六、监督检查处理

发现被检查人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情形的，除责令限期改正外，应当依法采取补救措施。

(1)对监督抽查不合格的农产品实施查封、扣押监督其实施无害化处理，并责令其立即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
(2)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3)发现被检查人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扶持畜牧业“菜篮子”项目建设
	接受在海棠区辖区内的新建畜禽栏舍项目申请相关咨询。
	三亚市海棠区农业农村局
	0898-88015939

	2
	购买猪苗项目申请
	接受在海棠区辖区内申请生猪补贴咨询、发放相关事项。
	三亚市海棠区农业农村局
	0898-88015939

	3
	常年蔬菜基地建设
	保障常年蔬菜基地保有量和自给率。
	三亚市海棠区农业农村局
	0898-38888168

	
	
	充分满足常住人口“候鸟”和游客等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三亚市海棠区农业农村局
	0898-38888168

	4
	农业机械年检
	开展农业机械年检，检验车辆是否有无改装，是否每年按时年检，买保险。
	三亚市海棠区农业农村局
	0898-38215061

	5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请
	接受海棠区内申请补贴的咨询、审核、发放等相关事项。
	三亚市海棠区农业农村局
	0898-38888168


 

